2023年度高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按照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高财稽查【2024】1号）要求，成立以主管局长为组长、财务人员和其他项目相关人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对每一项项目工作进行认真细致的评价；对2023年所有预算项目资金安排及资金分配拨付情况进行了认真梳理。
我单位合理有效运用项目资金，落实主体责任，保证资金效能，日常财务管理工作征求、咨询审计部门意见并接受监督。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bookmark: _GoBack]我单位2023年项目共计91个其中专项资金47个、专款资金44个。其中，冀财债【2023】21号-高阳县粮食及应急物资仓储设施建设项目，冀财债[2023]2号-高阳县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项目。等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预算执行略低，主要原因设施建设未完成无法完全结算费用。
支持市县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专项资金-保财教【2022】66号。本项目预算资金30元，执行金额20.2万元。用于印发宣传资料、组织宣传活动对科技事业发展能力提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冀财建[2022]239号-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领跑者”企业培育共计50万元，执行率0%，本项目资金于年末下达，结转次年使用
保财教[2023]54号-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试点市级配套资金项目预算资金100万，执行率0%，本项目资金于年末下达，结转次年使用。	
保财教[2023]52号-下达市级农业科技特派员经费项目预算资金22万，执行率0%，本项目资金于年末下达，结转次年使用。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根据绩效自评结果，我局认真与年初绩效目标进行了核对倒查。2023年度，我局各项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基本完整合理。运用专业知识准确，绩效标准适宜，易于评价。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2023年我局按支出进度较好的完成了单位各项工作任务，基本实现了年初既定的绩效目标。主要包括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全面总结绩效目标设定是否清晰准确，绩效指标是否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是否恰当适宜、易于评价，深入分析原因，逐项查找差距。
今后进一步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工作方案，健全预算项目实施办法，细化项目整体开展方案；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及时调整调剂项目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质量，提高绩效目标设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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